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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BD_E5_AE_c26_488602.htm 第一，紧扣社会焦点。资

源环境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

视。节能减排是当前全社会工作的重点。 给定资料为十组，

这十组资料都是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其中，关于怒江水电

开发自2003年以来，怒江水电开发的规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极大关注，这条遥远江河的命运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有关怒

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免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

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项目决策机制的完善。 第二，结合

重要理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指导

我国目前经济、社会、政治的重要理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是基本国策，资源保持是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总而言之，掌握党和国家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理论是答好申论的基础。 第三，出题

形式维持07年。今年的申论题型基本上是考过的题型， 第一

题概括材料一至八中的争议焦点并写出正反两方面的看法。

这是抽象概括中，概括主要观点的题型； 第二题材料中第九.

第十段分别介绍了不同的做法,问能得出什么启示?这是一个综

合性考试题型。既考抽象概括，又考解决问题方法。 第三题

材料中的答复有何错误并进行补充。这是一种变化的选择题

目。 第四题 以“人与自然”写一篇1000～1200的命题作文。

和去年一样是命题作文。 第四，间接考察对报考岗位性质的

了解。自由选择题目，对报考行政类和副省级公务员分别设

置了题目，有的考生由于对本人报考岗位性质不了解而导致



选错了题目。 附：2008公务员国考申论考试资料来源 水电专

家对《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的回复 2005

年8月25日，在历时两年多的“保留怒江生态江”的伪命题争

论真相大白之后，一批ngo组织和极端环保主义者，再次利用

社会各界对怒江问题的关注，征集到了66个ngo组织、99名个

人的签名，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提请依法公示怒江

水电环评报告》公开信。与此同时，缅甸泰国等地的一些ngo

组织也向我国有关机构，提交了要求相似的公开信。为了满

足写公开信的群众的要求，我们国内的一些支持怒江水电开

发的ngo组织，找到态度较为中立的中国投资杂志社，希望它

们出面主办一次正式的会议，把有关的设计、规划、环评以

及当地政府、群众的代表都请来，就怒江开发以及环境影响

评价的具体问题，展开交流、沟通、探讨甚至辩论。 10月22

日旨在让极端环保人士了解任何怒江规划环评细节的中国水

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如期举行，然而非常遗憾，公

开信的撰写者们以信息不对称为由，拒绝参加会议，在积极

要求信息公开之后，又主动放弃了怒江开发问题的知情权。

这使得环保ngo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至今仍然对怒江开

发中的各种问题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也难免对我国的怒江

水电开发还存在各种误解。为此，我在归纳、总结会的各位

代表发言之后，对《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全

部内容，分段一一对应的予以答复，希望解除公开信的撰写

者和广大公众对怒江开发的误解。因为本文是逐段答复，篇

幅较长，为了说明问题个别地方也难免有重复叙述，请大家

见谅。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讨论。 根据《中国水电开发

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代表的意见，分段对《公开信



》的答复如下： 《公开信》第一段说“自2003年以来，怒江

水电开发的规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条遥远江河

的命运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有关怒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

免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

项目决策机制的完善。据悉新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已经经过

规划和环保部门审查。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当代和

后代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潜在影响巨大的项目，应

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向社会

公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

做出决策。” 会议代表答复： 有代表认为：由于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之后的水电舆论宣传工作缺位，致使我国怒江水电开

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03年以来，国内外的各种反坝

组织串通一气，勾结个别政府官员，制造了一系列的有关怒

江生态江的谣言。这些谣言通过某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大

肆传播，误导了公众，欺骗了领导，严重的干扰了国家正常

的怒江水电开发工作，已经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对此，怒江人民早已深恶痛绝。今年4月陆佑楣、何祚庥院

士、方舟子博士等一批专家、学者考察怒江之后，通过在云

南大学的报告会和向中央反映情况，才扭转这种谣言惑众的

局面。因此，公开信中“有关怒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免

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项

目决策机制的完善”的说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怒江开发决策上的挫折也是我国电力体制

改革之后水电开发工作受到国内外反坝势力严重干扰、破坏

的深刻教训。 现在，我国的怒江开发问题的信息公开程度几

乎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项目，争论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已经超



过了三峡。不仅各种层次上的听证会、论证会、研讨会开过

许多，整个社会对怒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被误导和逐步

澄清的反复。如果现在有人还要说我国的怒江开发决策不够

公开、透明，完全是不符合事实。即便是那些在公开信上说

不了解情况要求公示的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曾

经以怒江问题专家的身份到处演讲，为什么在自己造的谣言

被揭穿之后，又跑出来要求什么知情权了呢？我们还可以看

到有人甚至亲自参加过怒江规划的环境评价工作。他们也嚷

嚷着要求什么公示环评报告，是不是有些滑稽？ 关于公民的

知情权问题，我们与写公开信的人没有分歧，推进社会的**

改革、公开、透明都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然而，任何权

利都不是绝对的，公众知情权也是有限度的，推进公开、透

明，**决策毕竟要有一个过程。前几天我们国家刚刚宣布“

灾害死亡人数”不再属于国家机密。这就是一个逐步公开、

透明的过程。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信息公开程度都是相对的

，都是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绝对的公开透明

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由于怒江开发规划按照现行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机密，目前不能公示。所以，从法律上说怒江

开发的环评规划还不属于公众应该知情的范围。公开信中所

谓“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做出决策”的说法，

必须在遵守现有的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因此，公开信的要求

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说到依法行政有代表指出：对于基本

建设项目，国家几十部法律有相关的规定，各个部门都有相

应的审批程序，国家在批准一个水电站，需要一个非常复杂

的程序。从每个移民开始，村、乡、县、地区、省、中央各

部委、一直到国务院，要开多少个会议，盖多少个公章，发



多少个文件。关于水电环评，从规划开始、预可、可研、环

境影响报告书都要审查，还有水土保持、鱼类、文物古迹、

各种保护区影响等等专题审查。这都是法律规定。怒江的水

电开发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所有的规定。 如果有人真正关心民

众利益、国家利益，就必须深入了解现行的国家法律程序是

如何设定，只有通过进一步改进立法和加强执法，来达到依

法行政的目的。如果有人对现行的法律和程序并不关心，也

不去了解，就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空谈程序、公平，实际上

是在谋求一种程序之外的“程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说，我怎么还不知道你们要修电站，你们剥夺了我的

知情权；我还没有同意修电站，他们就把电站修起来了，政

府剥夺了我的参与权。等等、等等。我们觉得这样的思维方

式误国误民，除了阻碍国家建设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

公开信》第二段说“2003年8月，怒江准备进行梯级水电开发

的消息一经传出，首先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怒江梯级开发

将造成天然河流渠道化、水库化，而这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

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其所处地区生物多样性

密集，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自然引发对其环境影

响的忧虑；与此同时，这里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

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令人担忧；怒

江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形

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一旦大规模搬迁，文化多样性

的损失将在所难免；同时，由于这里属于地震、滑坡和泥石

流多发地带，众多高坝的建设也必然引发对建坝的安全性和

经济合理性的疑虑。” 会议代表答复： 客观地讲，《公开信

》说“2003年8月，怒江准备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消息一经传



出，首先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应该说在国际某些反坝环保机构的影响下，我国的一些反坝

组织，从怒江问题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

反对建水坝活动。 2003年9月3日，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自己的

职权，主要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专家、学者召开的

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出了一系列怒江生态江的谣言。并在

个别新闻媒体工作者的配合下，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所谓“

保留怒江生态江”的风潮，经过两年多来的反复争论、较量

，现在这些谣言已经基本被揭穿。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想

不到现在这封《公开信》竟然还要一再的重复某些谣言。例

如：《公开信》说“造成天然河流的渠道化、水库化，而这

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

现已查明，怒江的上游（干流）早已经建设了比如、查龙等

水电站，怒江的下游缅甸境内的萨尔温江上，缅泰两国也正

在联合建设“塔桑”等大型水电站。至于天然河流的渠道化

、水库化，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只不过现在人

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一味的追求河流完全的水库化

、渠道化，也存在某些弊端。但是这决不能就说河流的水库

化、渠道化就一定不好。会议代表强调水库就是一种人工湿

地，它几乎能够具有天然湖泊的各种生态功能，其生态作用

的好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例如浙江千岛湖

）。 《公开信》说怒江“所处地区生物多样性密集，是三江

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自然引发对其环境影响的忧虑；” 

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在2000米

高程以上，现行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最高之处，也不超

过1950米。这些说法是早已经被揭穿了谣言。况且，由于贫



困，目前怒江沿岸的生态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现有开发规

划所淹没的几乎都是贫瘠的山沟河谷。水电开发之后将减少

陡坡垦殖和水土流失，是一种积极的生态保护措施。况且，

现在怒江的民众在生存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承担高海拔

地区繁重的自然生态保护任务，如果不发挥资源优势，进行

水电开发，繁荣经济，这种生态保护恐怕很难持久下去。假

如在两年之前，有人用什么影响“生物多样性密集特性和三

江并流”的理由阻止怒江水电开发，也许还能欺骗一些人，

可是，到现在如果仍然还有人要用这样理由阻止怒江的开发

，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包括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

国际生态专家们考察完怒江之后，都认为那里是开发水电资

源条件最好的地方，尽快开发水电，改变怒江地区的刀耕火

种的农业经济，才是对怒江生态环境的最有效保护。应该看

到，怒江现存的生物多样性密集地区和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

一般都现存在高海拔地区，怒江建坝不可能使全流域都被淹

没，一般只是在局部地区的水位上涨，通过选择坝址和坝高

。人们完全可以控制所淹没的范围，实现各种生态保护的措

施。 《公开信》说“这里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一

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令人担忧”。正

是由于当地“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的现状，使广

大怒江农民极度的贫困。怒江州所属的四个县均为国家级贫

困县，其中峡谷内的三个县贫困程度犹深，农民人均年收入

只有几百元。目前，怒江农民的出路和生活保障已经不仅仅

是《公开信》说的“十分令人担忧”，而是亟待解决、刻不

容缓的扶贫难题。然而，国家拨付的有限的扶贫资金，却很

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只有依靠怒江自身的资源优势，搞



好水电开发才能让怒江百姓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与目前的贫

困情况相比，水电开发之后不仅水库移民的生活可以迅速改

变，而且怒江地区所有的民众都会在经济发展中受益。云南

省各级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力保妥善安置怒江移民。所

以，我们担忧的不应该是“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

码的生活保障”的问题，而应该是“一旦不筑坝，怒江农民

的生存现状和发展”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